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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险合同须附加于高血压并发症补充医疗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险合同”）。

主险合同所附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等，凡与本附加险合同相关者，均

为本附加险合同的构成部分。本附加险合同与主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

本附加险合同未尽事宜，以主险合同条款规定为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

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保险责任

第二条 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保险单中载明的第三方健康管理服务机构或医疗机构

（以下简称“健康管理机构”）接受下列三种高血压健康管理服务，保险人根据被保险人依

从性管理情况，按照约定调整该被保险人主险合同的给付比例，但调整后的给付比例最高

以 100%为限，最低不低于 0%。当发生主险合同保险事故时，保险人按照该被保险人出险时

点调整后的给付比例计算给付保险金。

（一）药物治疗管理服务

保险期间内，保险人按照约定指定健康管理机构向被保险人提供其高血压药物治疗过

程中的用药提醒服务。

保险人按照如下约定调整该被保险人主险合同的给付比例：

（1）被保险人需要向健康管理机构持续不间断的每月提交一次在医疗机构开具的最新

有效医嘱配药资料；

（2）每月提交的最新有效医嘱配药资料，经审核通过后，被保险人即可以获得一次

3%的依从性管理给付比例，即主险合同中约定的给付比例提高 3 个百分点；

（3）当月未提交且经监督提醒后 7 个自然日内仍不提交、或提交的最新有效医嘱配

药资料未经审核通过的，被保险人将被扣减一次 3%的依从性管理给付比例，即主险合同中

约定的给付比例降低 3 个百分点；

（4）本项健康管理服务依从性管理给付比例增加 30 个百分点为上限。

（二）24 小时动态血压监测及其他检查管理服务

保险期间内，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指定健康管理机构向被保险人提供如下服务：

（1）每 6个月一次 24 小时动态血压监测管理服务，以准确判断药物的降压效果；

（2）每 6 个月一次血常规、血脂、血糖、尿常规、血尿酸、肌酐和心电图检查管理服

务；

（3）一年一次心脏彩超检查管理服务。

保险人按照如下约定调整该被保险人主险合同的给付比例：



（1）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需要持续不间断的每 6个月做一次 24 小时动态血压监测

检查并将报告提交至健康管理机构，经审核通过后，被保险人即可以获得一次 3%的依从性

管理给付比例，即主险合同中约定的给付比例提高 3个百分点；

（2）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需要持续不间断的每 6个月做一次血常规、血脂、血糖、

尿常规、血尿酸、肌酐和心电图检查并将报告提交至健康管理机构，经审核通过后，被保险

人即可以获得一次 3%的依从性管理给付比例，即主险合同中约定的给付比例提高 3 个百分

点；

（3）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需要做一次心脏彩超检查并将报告提交至健康管理机构，

经审核通过后，被保险人即可以获得一次 3%的依从性管理给付比例，即主险合同中约定的

给付比例提高 3个百分点；

（4）一次未提交且经监督提醒后 7 个自然日内仍不提交上述报告的，或提交的最新

有效检查报告未经审核通过的，被保险人将被扣减一次 3%的依从性管理给付比例，即主险

合同中约定的给付比例降低 3 个百分点；

（5）本项健康管理服务依从性管理给付比例增加 15 个百分点为上限。

（三）家庭血压监测管理服务

保险期间内，保险人按照约定指定健康管理机构向被保险人提供家庭血压监测管理服

务，以辅助调整治疗方案、诊治难治疗性高血压，为诊断白大衣性高血压、隐匿性高血压或

评估降压治疗疗效提供依据。

保险人按照如下约定调整该被保险人主险合同的给付比例：

（1）被保险人被诊断为 3 级高血压的，需每天早、中、晚三次向健康管理机构提交血

压记录数据，直至血压控制在 3级高血压以下；被保险人通过规范治疗后血压控制在 3 级高

血压以下的，需每周 3 天每天早、晚两次向健康管理机构提交血压记录数据。血压水平分类

如下表：

分类 收缩压（mmHg） 舒张压（mmHg）

正常血压： ＜120 和 ＜80

正常高值： 120～139 和（或） 80～89

高血压： ≥140 和（或） ≥90

1 级高血压（轻度）： 140～159 和（或） 90～99

2 级高血压（中度）： 160～179 和（或） 100～109

3 级高血压（重度）： ≥180 和（或） ≥110

单纯收缩期高血压： ≥140 和 ＜90

（2）每月按上述要求提交有效血压监测数据，被保险人即可以获得一次 3%的依从性管

理给付比例，即主险合同中约定的给付比例提高 3 个百分点；

（3）当月未提交且经监督提醒后 7 个自然日内仍不提交、或提交的血压监测数据无效

而未经审核通过的，被保险人将被扣减一次 3%的依从性管理给付比例，即主险合同中约定

的给付比例降低 3个百分点；

（4）本项健康管理服务依从性管理给付比例增加 15 个百分点为上限。

续保规则



第三条 主险合同及本附加险合同均为非保证续保保险合同，保险人对于被保险人的续

保管理约定如下:

依从性管理情况 续保保费约定

给付比例提高=60 个百分点 续保保费下浮 20%

55 个百分点≤给付比例提高＜60 个百分点 续保保费下浮 10%

45 个百分点≤给付比例提高＜55 个百分点 续保保费不变

30 个百分点≤给付比例提高＜45 个百分点 续保保费上浮 10%

0 个百分点＜给付比例提高＜30 个百分点 续保保费上浮 30%

给付比例未提高 不予续保

释义

【依从性管理】指对被保险人的健康行为与医嘱的一致性进行评估管理。保险人或其指

定的健康管理机构为被保险人建立专属档案，被保险人需根据约定方式提交相关检查报告等

资料。

【有效医嘱配药】指临床医生依据被保险人高血压服药治疗后的综合健康状况评估，以

治疗和预防高血压并发症发生为目的，给予制定的个性化、长期持续性或阶段调整性的处方

配药。


